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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各高职高专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精神，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教育部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通知》（沪教委高〔2017〕32号）要求，在向教育部推荐示范高校的同时，我委在高校自主申报、专家审核认定、网上公示的基础上，认定华东师范大学等15所高校为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各示范高校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努力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切实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和典型经验。

附件：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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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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